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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许市监字 (2020) 14号 签发人: 田德海

办理结果; A

对政协许昌市委员会七届四次会议
第084号提案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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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雷根瑞委员 :
首先感谢您对我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您提出的提案

"关于治理市区低速电动四轮车违章行为的建议" 已收悉，

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 电动车市场发展迅速， 已成为广大市民日常出

行的重要交通工具， 但也随之产生了不少问题。 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立足职能， 在全市范围内大力开展电动车专项治理行

动， 持续规范电动车市场经营秩序， 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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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组织领导， 深入开展督查整治

为切实加强电动车监督检查工作的组织领导， 市市场监

管局专门成立监督检查工作领导小组， 相关业务科室和各县

(市、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分局负责人为成员， 在职责范

围内组织开展电动车整治工作。 同时我局结合许昌重创全国

文明城市重点工作， 对电动车生产经营主体资质进行全面清

理规范， 切实做到了情况清、 底数明。 经过全面排查摸底，

全市现有电动车生产经营户 679家， 并逐户建立了生产经营

者台账。

二、 强化宣传引导，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为广泛宣传电动车生产流通领域监督检查工作的目的、

意义， 扩大社会知晓度和宣传面， 以全国大明城市重创工作

为契机，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积极行动， 多措并举， 充分利用

市局网站、 广播电视、 报刊网络、 微信竿新闻媒介， 向社会

发布相关法规政策， 先后制作印发了宣传资料6000余份，

将宣传工作深入到生产者、 销售者和消费者心中， 以取得各

方的理解支持。 同时充分发挥 l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热线的
作用， 及时受理和依法处理消费者的申诉举报， 切实维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

三、 加强监督管理， 规范电动车生产经营行为

根据摸底排查情况， 我局对电动车生产经营者开展了集

中约谈， 签订了承诺书， 告知其应履行的责任和义务， 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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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销售假冒伪劣和不合格商品， 严禁非法改装和拆卸原

厂配件、 更换大功率电池、 拆除限速器等行为。 责令经营者

及时下架不在国家工信部 《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

告》 目录的电动车。 同时， 督促电动车生产销售商建立健全

工作制度， 确保生产销售的电动车渠道正规、 产品合格。

下一步， 我局将结合工作实际， 持续加大整治力度， 积

极配合道路交通委员会、 工信等部门向市人大汇报， 建议制

定地方法规， 进一步规范电动车生产经营秩序， 确保电动车

商品质量安全。

衷心感谢您对市场监管工作的关心、 支持， 欢迎继续对

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许、筵薛


